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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2 月 4 日，国务院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

“《暂行条例》”），该条例已于 2024年 1月 5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将于 2024年 5月 1日起正式施行。暂行条例的制定系为了规范碳排放权交易，

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和管理，推动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和碳中和

愿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查看更多）

2024年 1月 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发布《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暂行办法》系为加快构建绿色制造和

服务体系，发挥绿色工厂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中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加

快形成规范化、长效化培育机制，打造绿色制造领军力量之目的而制定，共 6
章 27条，对编制原则、培育要求、创建程序、动态管理、配套机制等重要内容

进行了具体阐述，将进一步引领绿色制造标杆企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推动行

业、区域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查看更多）

2024年 2月 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三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绿色电力证书与节能降碳政策衔接大力促进非化石能源消费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中明确：将绿色电力证书（以下简称

“绿证”）作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基础凭证，加强绿证与能耗双控政策有效

衔接，将绿证交易对应电量纳入“十四五”省级人民政府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

核指标核算，大力促进非化石能源消费，拓展绿证应用场景，健全绿色电力消

费认证和节能降碳管理机制，完善绿证与碳核算和碳市场管理衔接机制，加强

绿证对产品碳足迹管理支撑保障，推动绿证国际互认。（查看更多）

2024年 2月 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将许可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

业及产品》（第 379批）以及经商国家税务总局同意的《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

的节约能源 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五十八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02/content_6930137.htm
https://wap.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4/art_aab179dea60b4b77a05070e796c4c994.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402/t20240202_13638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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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二批）予以公告。（查看更多）

2024年 2月 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

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价格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

中明确：为适应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需要，持续推进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需

要建立健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价格机制。其中具体措施包括：优化调峰辅助服

务交易和价格机制；健全调频辅助服务交易和价格机制；完善备用辅助服务交

易和价格机制；规范辅助服务价格传导；强化辅助服务价格管理工作机制、加

强辅助服务市场与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等统筹衔接等政策配套。（查看更多）

2024年 1月 25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北京市新型储能电站建设管

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储能管理办法》”）。《储能管理办法》适

用于 500KW或 500KWh以上的新型储能电站的规划、备案、审批、设计、施

工、验收等有关工作。（查看更多）

2024年 1月 30日，贵州省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贵州新能

源动力电池及材料研发生产基地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提出了产业发展近期目标及远景目标。近期目标提出，到 2027年
新能源动力电池及材料研发生产基地总产值力争达到 5,000亿元，产业整体规

模、创新能力、质量效益位居全国前列，基本建成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动力电池

及材料研发生产基地。远景目标提出，到 2035年新能源电池及材料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成为全省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全面建成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能源动力电池及材料研发

生产基地。（查看更多）

https://wap.miit.gov.cn/zwgk/zcwj/wjfb/gg/art/2024/art_c389805a14a442fe968ba036e9a5c0e4.html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402/t20240208_1364054.html
https://csglw.beijing.gov.cn/zwxx/zcwj/hygfxwj/202401/t20240129_3547915.html
https://www.guizhou.gov.cn/zwgk/zcjd/bmwj/202402/t20240205_837861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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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月 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征求意见

稿）》、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7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征求意见稿）》、北

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发布《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

管指引第 11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征求意见稿）》”）。《可持续发展报告（试

行）（征求意见稿）》旨在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通过加强可持续发展

信息披露，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投资价值和投资者回报水平，引导各类要

素向可持续发展领域聚集，促进双碳目标实现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根据《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征求意见稿）》，报告期内持续被纳入

上证 180、科创 50、深证 100、创业板指数的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

的公司，应当最晚在 2026年 4月 30日前，首次披露 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

告》。此外，北交所上市公司可按照相关规定自愿披露。（查看更多）

2024年 1月 30日，比亚迪与匈牙利塞格德市政府正式签署比亚迪匈牙利乘用车

工厂的土地预购协议，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雅尔多·彼得、匈牙利

塞格德市市长博特哥·拉斯洛、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龚韬、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

王传福出席签约仪式，这标志着比亚迪在欧洲地区的本土化进程取得了新的实

质性突破。（查看更多）

2024年 2月 1日，《北京市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发布。该报告肯定了北京市 2023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并提出 2024年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落

实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积极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

https://www.eeo.com.cn/2024/0218/637053.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VnvIjB22tbt_MKUOwNUX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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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碳达峰碳中和的实践。做好可再生能源利用条例立法保障工作，提前研究

配套政策。完善市区两级碳排放控制体系和统计核算体系，推进重点领域碳标

签试点。力争建成岱海等 4个域外绿电基地，签订京晋绿电入京三年协议，建

成投用张北-胜利特高压通道，推进大同-怀来-天津北-天津南特高压通道建设。

在产业园区、公共机构和建筑领域推广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推进农村地区整

村光伏发电应用。实施东北热电中心等余热利用改造项目。推进虚拟电厂试点

建设。高效运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以及构建绿色低碳全民行动

格局，加快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耗，将小客车“油改电”、绿色出行等纳入碳

普惠激励范围等。（查看更多）

2023年 2月 2日，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河南省光伏玻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审批原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审批原则》”）。《审批

原则》明确指出了光伏玻璃行业建设项目的适用范围。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GB/T 4754-2017），超白太阳能压延玻璃属于 304玻璃制造，属于《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中“57玻璃制造 304”。同

时考虑光伏玻璃建设项目包含原片生产和深加工两个环节，在现有玻璃原片生

产线基础上增加深加工工序生产光伏玻璃的项目也可参照执行。（查看更多）

2024年 2月 3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云南省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该报告明确，

云南省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任务包括：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

卷烟结构优化、形象升级和价值提升。推动绿色铝产业向精深加工和终端制造

领域拓展，绿色硅产业向电池片、组件等下游环节和逆变器等配套产业延伸，

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向下游电芯、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等延伸。加快发展新材料

产业，大力发展特色装备制造业，巩固提升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质量，前瞻布局

未来产业。（查看更多）

2024年 2月 4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陕政函〔2024〕16号”《陕西省人民

政府关于建设新材料陕西实验室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建

设新材料陕西实验室。《通知》指出，实验室由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牵头，联

合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共同建设，围绕金属材料、超导及量子材料、复合材料、

https://www.beijing.gov.cn/gongkai/jihua/bg/202402/t20240201_3552090.html
https://sthjt.henan.gov.cn/2024/02-02/2898070.html
https://www.yn.gov.cn/zwgk/zfxxgkpt/fdzdgknr/ghxx/gmjjhshfzgh/202402/t20240203_2950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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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非金属材料、材料基因工程等 5大材料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充分发挥实验

室作为新材料产业创新内核的作用，集聚人才、项目、平台、成果等要素，探

索建立共建共享的创新合作机制，推动实验室与全省新材料企业深度融合、协

同创新，形成“创新研发—成果转化—产业聚集”的创新发展路径。（查看更

多）

2024年 2月 4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公示第四批能源领域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荐名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

指出，为持续推进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加快能源重大

技术装备创新，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开展了第四批能源领域相关项目

的征集和初审工作，并根据专家评审情况，形成了拟向国家能源局推荐的第四

批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名单。该名单中包括多项先进储能系统、

清洁能源相关成套制备装置等。（查看更多）

2024年 2月 4日，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 2024年内蒙古电力多边

交易市场中长期交易有关事宜的通知》，其中指出，根据文件符合电力市场入

市条件的蒙西电网现役燃煤机组、风电（暂不含分散式风电）及光伏发电（暂

不含分布式光伏和扶贫光伏）项目，可按要求直接参与市场。新能源交易按照

年度、月度、月内等周期组织，执行峰平谷分时段价格，按照享受可再生能源

补贴风电、享受可再生能源补贴光伏、不享受可再生能源补贴风电、不享受可

再生能源补贴光伏分别组织开展。（查看更多）

http://www.shaanxi.gov.cn/zfxxgk/zcwjk/szf_14998/qtwj/202402/t20240204_2316391.html
http://www.shaanxi.gov.cn/zfxxgk/zcwjk/szf_14998/qtwj/202402/t20240204_2316391.html
https://fgw.beijing.gov.cn/gzdt/tztg/202402/t20240204_3556537.htm
https://nyj.nmg.gov.cn/zwgk/zfxxgkzl/fdzdgknr/tzgg_16482/tz_16483/202402/t20240204_24649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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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车网互动”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与挑战

2023年 12月 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

动的实施意见》，提出新能源汽车通过充换电设施与供电网络相连，构建新能

源汽车与供电网络的信息流、能量流双向互动体系，可有效发挥动力电池作为

可控负荷或移动储能的灵活性调节能力，为新型电力系统高效经济运行提供重

要支撑。所谓“车网互动”是指将新能源汽车作为一种用户侧可调负荷资源，

根据电力系统运行需要，通过充电设施或车辆智能调整充放电功率和时间，与

电网进行能量和信息互动。近年来，部分地区已开展“车网互动”的先行先试。

本文将对电动汽车充电各发展阶段的情况进行概述，围绕“车网互动”对产业

发展的影响和面临的挑战进行简析。

一、“车网互动”提出的背景

新能源汽车呈高速增长态势。根据公安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 2023年底，

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2,041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 1,552万辆，占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的 76.04%。2023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743万辆，较 2022年
同比增长 27.86%。

充电基础设施需求显著增加。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发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 12月，我国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达到了 859.6万台，较

2022年同比增长 65.0%。其中，公共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达到了 272.6万台，

较 2022年同比增长 51.7%；私人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为 587.0万台，较 2022年
同比增长 72.0%。

总体用电量同比增速明显提高。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23-
2024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2023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9.22
万亿千瓦时，人均用电量 6,539千瓦时；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6.7%，增速比

2022年提高 3.1个百分点。2023年各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3.6%、

6.4%、6.6%和 10.0%，同比增速逐季上升。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迅速发展，未来新能源汽车的数量、充电设施数量、

用电量和充电负荷均将随之增加，协调新能源汽车与供电网络的关系并采取合

理的充电策略可以有效调节新能源汽车与电网之间的平衡，减轻电网高峰压力。



新能源专刊 | 2024 年 02月上

9

因此，“车网互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二、充电模式的发展阶段

电动汽车充电桩充电模式主要包含三个发展阶段，即无序模式、有序模式

和双向充放电模式。

目前，我国大部分公共充电桩采取无序模式，即在不对充电进行任何控制

的情况下，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随机的进行充电。在这种充电模式下，一方

面会加重电网高峰压力，加剧电网的峰谷差，导致电网平衡调节难度增大，电

能质量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传统的充电桩是利用电力高冗余来保障用电安全，

一些老旧小区设施落后，充电桩占用过多的公共空间，充电桩安装的难度和电

力扩容成本较高。因此，无序充电模式对配电网容量及充电安全性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为缓解负荷高峰期电力供应紧张的压力，北京、上海、深圳、浙江、四川、

湖北等地区已经开展了智能有序充电模式试点工作，该等试点工作通常包括建

立智能充电桩网络、实施差异化电价、建设电动汽车充电管理平台等措施。智

能有序充电可以在配电网、用户、充电桩和电动汽车之间进行充分的信息交互

和分层控制，通过感知配变负荷的变化趋势，对充电时长、充电速度和功率进

行智能调节，进而实现削峰填谷，提高充电效率、利用率和安全性。

2023年 10月 11日，国家能源局批准发布了国内首批“车网互动”行业标

准 NB/T 11305.1-2023《电动汽车充放电双向互动 第 1部分：总则》，规范了电

动汽车通过充放电设备与电网或负荷构成充放电双向互动系统时的体系架构、

参与方、互动功能、运行方式和应用场景。在智能有序充电模式的基础上，双

向充放电将新能源汽车作为“储能”设施，实现在负荷低谷时充电、负荷高峰

时向电网放电，更加利于实现电力平衡。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的

《关于加强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的实施意见》中，提到车网互动主要包

括智能有序充电、双向充放电等形式，并明确了到 2025年初步建成我国车网互

动技术标准体系，到 2030年基本建成我国车网互动技术标准体系的发展目标。

三、“车网互动”的政策规定

国家及各地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推动“车网互动”发展，主要政策规

定如下：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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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2020.10.20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

办公厅

《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

加强高循环寿命动力电池技术攻关，推动

小功率直流化技术应用。鼓励地方开展
V2G示范应用，统筹新能源汽车充放电、

电力调度需求，综合运用峰谷电价、新能
源汽车充电优惠等政策，实现新能源汽车

与电网能量高效互动，降低新能源汽车用
电成本，提高电网调峰调频、安全应急等

响应能力。

2022.01.10

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
能源局等多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等部门

关于进一步提升
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服务保障

能力的实施意
见》

加速推进车网互动试验测试与标准化体系

建设，积极推进试点示范，探索新能源汽
车参与电力现货市场的实施路径，研究完

善新能源汽车消费和储放绿色电力的交易
和调度机制。鼓励推广智能有序充电，加
快开展智能有序充电示范小区建设，逐步

提高智能有序充电桩建设比例。

2022.01.29
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

能源局

《“十四五”现
代能源体系规

划》

大力提升电力负荷弹性，开展工业可调节

负荷、楼宇空调负荷、大数据中心负荷、
用户侧储能、新能源汽车与电网（V2G）
能量互动等各类资源聚合的虚拟电厂示
范。

2022.01.30 国家发展改

革委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国家
能源局关于完善

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体制机制和政

策措施的意见》

对交通供能场站布局和建设在土地空间等
方面予以支持，开展多能融合交通供能场

站建设，推进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能量互动
试点示范，推动车桩、船岸协同发展。

2023.06.08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

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构
建高质量充电基

础设施体系的指
导意见》

积极推动配电网智能化改造，强化对电动

汽车充放电行为的调控能力。充分发挥新
能源汽车在电化学储能体系中的重要作

用，加强电动汽车与电网能量互动，提高
电网调峰调频、安全应急等响应能力，推
动车联网、车网互动、源网荷储一体化、

光储充换一体站等试点示范。充分发挥企
业创新主体作用，打造车、桩、网智慧融

合创新平台。加快推进快速充换电、大功
率充电、智能有序充电、无线充电、光储

充协同控制等技术研究。

2023.07.20
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多部
门

《关于促进汽车

消费的若干措
施》

加强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落实构建
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支持新能源汽
车下乡等政策措施。加快乡县、高速公路

和居住区等场景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引导
用户广泛参与智能有序充电和车网互动，

鼓励开展新能源汽车与电网互动应用试点

示范工作。

2023.12.13
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

能源局、工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等部门

加快制修订车网互动相关国家和行业标
准，优先完成有序充电场景下的交互接

口、通信协议、功率调节、预约充电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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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业和信息化

部、市场监
管总局

关于加强新能源

汽车与电网融合
互动的实施意

见》

辆唤醒等关键技术标准制修订；力争在

2025 年底前完成双向充放电场景下的充
放电设备和车辆技术规范、车桩通信、并

网运行、双向计量、充放电安全防护、信
息安全等关键技术标准的制修订。

2020.09.23 山西省能源
局

《“新能源+电
动汽车”协同互
动智慧能源试点

建设方案》

建设“源荷互动”技术支持系统，应用
“大云物移智”技术，建设车联网平台、
源网荷储互动平台等配套技术支持系统，

完善交易平台功能，实现新能源发电企
业、负荷聚合商、电动汽车在“交易平

台——源网荷储互动平台——车联网平

台——计量采集平台”多系统之间的高效
信息互动。

2022.02.22
河南省人民

政府

《河南省“十四
五”现代能源体

系和碳达峰碳中

和规划》

持续提升需求侧管理能力，扩大电力需求
响应实施范围，突破工业用户作为单一主
体参与模式，加强负荷聚合商培育，深入

挖掘用户侧储能、电动汽车和综合智慧能

源系统等灵活性调节资源，进一步释放居
民、商业和一般工业负荷的用电弹性。

2022.04.01 四川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

《“电动四川”
行动计划

（2022-2025
年）》

建立充电智能服务平台，加快全省充电基
础设施服务平台建设，接入全省充电基础
设施信息，充分发挥“互联网+充电基础

设施”的优势，围绕广大电动汽车用户需

求，提供充电导航、状态查询、充电预约
等服务。鼓励开展“光储充换”一体换电

站建设。

2022.05.25
浙江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浙江省“十四
五”新型储能发
展规划》浙发改

能源〔2022〕
135号

积极支持用户侧储能多元化发展，围绕分
布式新能源、微电网、大数据中心、5G
基站、充电设施（换电站）、电动汽车等

终端用户，促进形成“储能+”多元融合
发展新场景；聚合利用不间断电源、电动
汽车、用户侧储能等分散式储能施，依托

大云物移智链等技术，探索智慧能源、虚
拟电厂、电动汽车有序充电等多种商业模

式，提高用能质量、降低用能成本。

2022.12.21 深圳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

《深圳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深圳市促进绿
色低碳产业高质

量发展若干措施
的通知》

鼓励绿色低碳新模式新业态创新发展，提
升车网互动水平。加快充电基础设施改
造，支持开展大功率化、智能化升级，经

评审后按照智能化改造部分投资给予一定
比例财政资金支持。

2023.04.14
深圳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深圳市支持虚

拟电厂加快发展
的若干措施（征

求意见稿）》

提升车网双向互动能力，针对公交、物
流、环卫、港口拖车等典型车型，面向工

业园区、社会停车场等停充一体场景，扶
持一批车网双向互动典型示范项目，对于

具备 V2G功能的充电设施，经评审后给
予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支持。

2023.06.11 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电动汽车充换
电设施有序充电

规定了电动汽车有序充电和充放电双向能
量互动系统的系统架构、信息交互、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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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和 V2G双向能

量互动技术规
范》

充电设备、V2G充放电设备、边缘控制终

端、负荷聚合平台、充电运营平台的技术
要求。

四、“车网互动”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1．对汽车生产企业的影响

“假如有一天，你所购买的新能源车能为你赚钱，你会作何感受？”这个

假设并非天方夜谭，在“车网互动”模式下，电动汽车作为“移动储能单位”，

在向电网输电时等同于“卖电”，这意味着电动汽车给电网放电时可以获得收

益，能够刺激用户购买新能源电动汽车的消费，促进了新能源汽车行业销售规

模的增长。而对于汽车制造商而言，“车网互动”会使原本以硬件为核心的汽

车行业开始向高科技服务业转型，更加侧重于新能源汽车数据服务、用户体验

方面的开发。为此，汽车厂商可以通过加强与科技公司的合作，如建立合资公

司、资源共享、共同开发软件等方式进行转型，从而更好地应对“车网互动”

技术带来的挑战。

2．对科技企业的影响

对于科技企业而言，“车网互动”使汽车逐渐从单一的交通工具衍生出多

种增值服务，而科技公司在软件开发、数据分析、用户界面以及电池技术方面

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车网互动”给主营业务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

相关的科技公司带来了新的机遇。

3．对电网企业的影响

“车网互动”对电网企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随着电动汽车数量的

增加，对充电基础设施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对电网容量和电网管理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电网企业需要投资改造和升级电网基础设施，包括增加变电站的容

量、部署智能电网技术等。另一方面“车网互动”促进了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发

展，提供了成本低、安全性高的电化学分布式储能新途径。电动汽车的电池可

被视为移动储能系统，在车辆未使用时，可以通过智能充电技术调控充电时间，

充电时避开高峰时段，在负荷高峰时向电网放电，解决了电网负荷的平衡问题，

降低电网企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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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车网互动”面临的挑战

1．对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的挑战

目前，车、桩、电网各个环节的标准体系建设尚未健全统一，交互控制技

术不明确。“车网互动”涉及汽车制造、通信、互联网、基础设施运营、信息

安全等多个行业，还需要有系统、设备、接口、信息、运营等各层面的技术标

准支撑。目前各行业虽有自己的标准体系，但为确保“车网互动”的顺利开展，

各行业应首先对涉及“车网互动”的标准进行协调统一，以形成各行业对“车

网互动”系统化的标准体系。此外，“车网互动”在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也面

临挑战，由于“车网互动”需要大量的数据信息交换和技术支持，为保护数据

和用户隐私安全，应制定相应的安全标准和监管制度。

2．对软硬件设备更新升级的挑战

在网络方面，为促使车辆与互联网的顺利融合，“车网互动”对车辆的网

络连接和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数据处理方面，“车网互动”模式下会

产生大量数据，需要强大的车载处理能力进行分析和处理，通过高性能的处理

器和优化的算法来确保作出快速且准确的决策；在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如何

建设安全机制来保证车辆控制系统、传感器、用户信息的安全也成为重中之重；

在软硬件更新维护方面，应定期对软件进行更新并修复漏洞，确保软件的兼容

性，并对硬件进行定期更新、维护，以适应“车网互动”对车辆软硬件提出的

更高要求。

3. 对电池技术革新的挑战

“车网互动”模式下，新能源汽车电池与电网将进行更高频率的双向充放

电，对电池寿命和高频充放电电池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不明显增加

成本的基础上大幅提升动力电池循环寿命，攻克高频度双向充放电工况下的电

池安全防控技术，研制高可靠性、高灵活性、低能耗的车网互动系统架构及双

向充放电设备等。

4．对商业模式完善的挑战

由于“车网互动”是一个较新的模式，消费者对其的接受程度不一，需要

一定的适应时间，因此，提升消费者对新技术的信任度是首要问题。例如，

“车网互动”对数据的高度依赖会使一些用户担忧个人隐私安全，在商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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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对用户个人信息的归属、处理、保护等问题进行明确说明。在“车网互动”

建设初期，需要投入高额的投资资金，而“车网互动”涉及汽车制造商、软件

开发商、通信运营商等多个利益相关方，各方如何通过“车网互动”模式获得

利润还需探索，如何进行定价也未有统一的标准。而随着“车网互动”的发展，

新出台的法律法规会影响商业模式的构建，各方还需根据法律法规及时对商业

模式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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